
   

 
2 0 19 年 1 1 月 4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電費補貼  

目的  

 面對極具挑戰的內外經濟環境，財政司司長在 2 01 9 年 8 月宣布
一系列措施，藉以撐企業、保就業和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，其中包括

為每個合資格電力住宅用戶戶口 1 提供一次過 2 , 00 0  元的電費補貼
( “新補貼計劃 ”)。本文闡述新補貼計劃的主要特點。  

建議  

2 .  我們建議向每個合資格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 2 ,0 00 元的電費補
貼。我們亦建議，這項補貼連同現行補貼計劃 2 提供的補貼可用作支

付合資格用戶帳單所示的電費，直至 2 022 年 12 月 3 1 日或戶口結束
為止，兩者以較早者為準。   

理由  

3 .  新補貼計劃旨在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。現時，香港約有 2 0 %的住
戶平均每月支付的電費不多於 1 50  元。新補貼計劃可為這類住戶支付
至少一年的電費，對他們的幫助最大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“電 力 住 宅 用 戶 戶 口 ”指 住 宅 用 電 所 適 用 的 戶 口 或 家 庭 供 電 所 適 用 的 戶 口 。 在

釐 定 適 用 的 電 費 時 ， 電 力 公 司 會 考 慮 有 關 單 位 的 佔 用 性 質 。 電 力 公 司 會 根 據

既 定 機 制 ， 處 理 開 立 和 取 消 戶 口 ， 以 及 其 他 與 戶 口 有 關 的 事 宜 。  

2   現 行 補 貼 計 劃 是 指 在 2 0 0 8 年 、 2 0 1 1 年 、 2 0 1 2 年 和 2 0 1 3 年 推 行 的 電 費 補 貼

計 劃 。 有 關 計 劃 詳 情 載 於 本 文 第 1 1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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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我們建議根據新補貼計劃，分 1 2 期向每個合資格電力住宅用戶
戶口注入 2 , 00 0  元的補貼。具體來說，我們會連續 1 1 個月，在每月
首日 3 向當日為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或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的電力住宅用

戶戶口注入 16 0  元，並在第 12 個月注入 24 0  元。如能在 20 19 年 11
月底前獲批撥款，第一期補貼會在 20 20 年 1 月 1 日注入戶口。注入
的補貼額只可用作抵銷同一戶口帳單所示的電費。  

5 .  政府最先在 2 008 年開立一筆為數 88  億元的承擔額，向合資格住
宅用戶提供電費補貼。其後，政府再於 2 01 1、 2 012 及 2 0 13 年提供數
輪電費補貼，承擔額因而增加至 22 3  億元。  

6 .  我們建議新補貼計劃沿用現行補貼計劃的做法，讓未用的補貼轉

撥至其後月份，用以支付同一戶口帳單所示的電費。現行補貼計劃獲

財務委員會 ( “財委會 ” )批准，補貼的使用限期為 2 016 年 6 月 30 日，
其後兩度延期至 20 2 0 年 6 月 3 0 日。隨着新補貼計劃推出，我們建議
進一步延長補貼的使用限期，使現行補貼計劃的剩餘補貼 (如有 )連同
根 據 新補 貼計 劃注 入 的補 貼， 均可 用 作支 付帳 單所 示 的電 費， 直至

2 0 22 年 1 2 月 31 日或戶口結束為止 4，兩者以較早者為準。這樣可使

新補貼計劃由首次發放起計有效三年。我們會按情況檢討是否有需要

延長未用補貼的使用限期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 如 戶 口 持 有 人 在 該 月 的 首 日 有 變 ， 新 的 戶 口 持 有 人 會 獲 得 補 貼 。 就 任 何 一 個

電 錶 而 言 ， 每 個 月 只 有 一 個 戶 口 合 資 格 獲 得 補 貼 。  

4   居 住 在 ( i )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( “房 委 會 ” )或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( “房 協 ” )  的 公 共 租 住 房

屋 ( “公 屋 ” )單 位 及 ( i i )寮 屋 的 電 力 住 宅 用 戶 ， 如 分 別 因 屋 邨 重 建 或 進 行 大 型 維

修 ／ 改 善 工 程 或 政 府 的 發 展 清 拆 行 動 而 被 遷 往 房 委 會 或 房 協 的 公 屋 單 位 ， 有

關 住 宅 用 戶 未 用 的 補 貼 可 於 搬 遷 後 轉 撥 至 其 新 的 電 力 戶 口 ， 使 用 限 期 為

2 0 2 2 年 1 2 月 3 1 日 。 就 第 ( i )項 而 言 ， 補 貼 會 由 總 目 1 4 7— 政 府 總 部 ︰ 財 經 事

務 及 庫 務 局 (庫 務 科 )分 目 7 0 0 一 般 非 經 常 開 支 項 下 項 目 8 3 5 向 受 重 建 、 大 型

維 修 或 改 善 工 程 影 響 的 合 資 格 公 屋 租 戶 提 供 電 費 補 充 補 貼 的 現 有 承 擔 額 支

付 ； 至 於 第 ( i i )項 ， 補 貼 會 由 另 一 筆 根 據 轉 授 權 力 開 立 的 承 擔 額 支 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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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負擔  

7 .  截至 20 1 9 年 9 月底，兩家電力公司合共約有 27 6  萬個電力住宅
用戶戶口。按估計的增長模式 5 推算，在 2 020 年根據新補貼計劃發
放的補貼額約為 56  億元。為此，我們建議把總目 1 47—政府總部：財
經事務及庫務局 (庫務科 )分目 7 00 一般非經常開支項下項目 88 1 向合
資格的住宅用戶戶口提供電費補貼的承擔額增加 56  億元，即由現時
的 22 3  億元增至 27 9 億元。  

8 .  除現行補貼計劃外，政府目前亦根據電費紓緩計劃，由 20 1 9 年
1 月 1 日起連續 6 0 個月，在每月首日向當日為兩家電力公司的合資
格電力住宅用戶戶口存入 50  元。現行補貼計劃的未用補貼和電費紓
緩計劃下的紓緩金額會先用作抵銷帳單所示的電費，待現行補貼計劃

的未用補貼和電費紓緩計劃下的紓緩金額悉數用盡或有效期屆滿後，

才會扣減根據新補貼計劃提供的補貼。  

9 .  由於政府會根據帳單所示的到期日向電力公司支付補貼，有關款

項會分數年支付。假設我們根據新補貼計劃在 2 020 年 1 月 1 日注入
第一期補貼，估計建議承擔額所需的現金流量如下：  

財政年度  億元  

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已動用的款額  2 1 7 . 4  

2019-20 9.7 

2020-21 4 2 .9  

2021-22 5 . 8  

2022-23 2 . 9  

總額  2 7 8 . 7  

每年的實際現金流量及最終所需款額取決於多項因素，包括合資格電

力住宅用戶戶口的數目及其用電量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 按 2 0 1 6 至 2 0 1 8 年 的 數 據 推 算 ， 估 計 電 力 用 戶 戶 口 數 目 按 年 增 加 約 1 . 3 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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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控機制  

1 0 .  與現行補貼計劃一樣，我們會擬備適當文件，訂明補貼的運作準
則，以及有關各方須承擔的責任，以便電力公司遵行。監控機制的其

中一項要求，是電力公司須繼續每月向政府提交報告，交代符合補貼

資格的戶口數目、該月已使用的補貼額和轉撥的未用補貼額。電力公

司亦須向政府提供由外聘核數師發出的確認文件，證明是根據該計劃

的條款向政府收費。  

背景  

1 1 .  財委會在 2 00 8 年 5 月 23 日審議文件 FCR ( 20 08 - 09 )18 號，批准
一筆為數 44  億元的承擔額，用以向每個合資格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
供 1 , 80 0  元的電費補貼。其後，財委會在 20 08 年 7 月 1 8 日審議文件
FC R( 20 08 - 09 )4 1 號，同意把補貼額增加至 3 , 60 0  元，以及把承擔額增
加至 88  億元。在 2 0 11 年 6 月 10 日、 20 12 年 6 月 1 日及 20 13 年 6
月 7 日，財委會審議文件 FCR ( 20 11 - 12 ) 21  號、 FCR (2 0 12 -1 3 )3 0  號及
FC R( 20 13 - 14 )1 4 號，同意再次向每個合資格電力住宅用戶戶口提供合
共 5 , 40 0  元的電費補貼，以及把承擔額增加至 22 3 億元。截至 20 19
年 3 月 3 1 日，該筆承擔額的未用餘額約為 6 億元。  

1 2 .  2 0 19 年 8 月 1 5 日，財政司司長建議為每個合資格電力住宅用戶
戶口提供 2 , 00 0  元的電費補貼，以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。  

下一步工作  

1 3 .  視乎委員的意見，我們會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盡快向財委會提
交撥款申請，以落實建議。  

 
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2 0 19 年 1 0 月  


